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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政发 E2003)57号

f' 青田县入民政府

关于印发青田县城镇趔,划区征用农民

1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

《青田县城镇规划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暂行办法》

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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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城镇规划区征用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征用土地工作,合理确定征地补偿和安置标

准,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保护用地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

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上地征用工作的通知》 (浙政发

E2002〕 27号 )、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加强

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通知的若干意见》(浙土资发 E2003〕 21号 )

的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城镇规划区范围内 (城镇、温溪、山口、船寮、

东源、高湖、海口、腊口、仁庄 9个镇 )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实行
“
区片综合价

”,在规划区外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继续实

行年产值乘补偿倍数的方法确定补偿费用(简称
“
产值倍数法”

)。

第三条 县人民政府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实行统一征地,按
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补偿安置。

第四条 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县人民政府负责统
一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共同做好本辖区内征用农民集体所消
土地的政策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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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征地事务机构,承担统一征地的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

第五条 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应当服从

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

配合做好征地工作。

第二章 征地工作程序

第六条 征用集体的农用地、未利用地,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 )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规划、年度用地计划,进行用地预审、属权调查、地籍测绘、

制征用土地等相关方案和建设用地呈报说明书,经县人民政府

定后,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

(二 )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在收到批准文件次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县人民政府颁发征用土地公告。公告在被征用土

所在地的乡镇、村规定的公告栏或公共场所张贴。

(三 )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应当在公告规

定的期限内,提供土地权属证书或者其他有效权属证明资料,由

当地村民委员会汇总,到公告指定的单位、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

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由县征地事务机构调

查登记。

(四 )县征地事务机构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补偿登记情况或

者调查登记情况,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经县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审定,并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

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

应当在公告规定的工作日内提出。在该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视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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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异议。

(五 )县征地事务机构根据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和农民对公告内容提出的意见,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修改.

善,经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

实施。

(六 )县征地事务机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三'

月内,全额兑现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地的补偿费用 I

支情况向农民公布,接受监督。

第七条 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对批冫

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协调’

成的,当 事人可以提请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亻

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第八条 征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可 以由县国土资源行政主作

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也币

以由县征地事务机构与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十,

商一致并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后,由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广

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不再履行
“
两公告一登记”

程序

第三章 征地补偿安置

第九条 根据地理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农业产值、人均男
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地段。不同区片不同地段多
行不同的补偿标准,统一制定区片综合价,区片综合价可根据利
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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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原则 :

(一 )采取区片综合价补偿标准,区别不同地段,给予不同

补偿 ;

(二 )区别被征用前的不同地类,给予不同补偿 ;

(三 )根据不同的地类依法合理确定年产值。

第十条-城镇规划区地段分五类 (附表 1),插花地按同一

地块地段标准执行。同一行政村内自然村与行政村所在地地段相

差较大的,可 以在同类地段下降 1—2类 ,但不得低于五类。

第十一条 耕地年产值每亩原则不能低于 1500元。

第十二条 各项补偿费的标准 (附表 2)

(一 )土地补偿费

1、 一类区片耕地为年产值的 10倍 ,山 园地为年产值的 8倍 ,

林地为年产值的 7倍;二类区片耕地为年产值的 9.5倍 ,山 园地

为年产值的 7倍 ,林地为年产值的 6倍;三类区片耕地为年产值

的 9倍 , 山园地为年产值的 6倍 ,林地为年产值的 5倍;四类区

片耕地为年产值的 8.5倍 ,山 园地为年产值的 5倍 ,林地为年产

值的 4倍;五类区片耕地为年产值的 8倍,山 园地为年产值的 5

倍,林地为年产值的 4倍。

2、 建设用地按照同类区片耕地的标准补偿;未利用地按照耕

地年产值的 4倍补偿。

(二 )安置补助费

l、 一类地段为年产值的 15倍;二类地段为年产值的 13倍
;

二类地段为年产值的10倍 ;四 类地段为年产值的7倍;五类地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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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值的 4倍。

2、 征用未利用地、建设用地等地类不予安置补助。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

有生活水平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上

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最高不得超过上地被征用前三年平

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三 )区 片综合价补偿标准 (附表 3)

一类区片:常年固定菜地 8.75万 元/亩 ;水田、农田水利用

地、养殖水面 6万元/亩 ;旱地 4.50万元/亩 ;山 园地 2.07万元/

亩;林地 1.98万 元/亩;建设用地 2.40万元/亩 ;未利用地 0.84

万元/亩。

二类区片:常年固定菜地 7.875万元/亩 ;水田、农田水利

用地、养殖水面 4.05万元/亩;旱地 3.375万元/亩 ;山 园地 1.80

万元/亩 ;林地 1.425万元/亩 ;建设用地 1.71万元/亩;未利用地

0.60万元/亩。

三类区片:水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2.85万元/亩 ;

旱地 2.85万元/亩 ;山 园地 1.44万元/亩 ;林地 1.125万元/亩 ;

建设用地 1.35万 元/亩 ;未利用地 0.60万 元/亩 。

四类区片:水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2.325万元/亩 ;

旱地 2.325万元/亩 ;山 园地 1.08万元/亩 ;林地 0.825万元/亩 ;

建设用地 1.275万 元/亩 ;未利用地 0.60万元/亩。

五类区片:水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1.80万元/亩 ;

旱地 1.80万 元/亩 ;山 园地 0.81万元/亩 ;林地 0.60万元/亩 ;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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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 1.20万 元/亩 ;未利用地 0.60万元/亩。

区片综合价不含青苗补偿费和地面附着物补助费。

(四 )青苗补偿费

被征用土地青苗补偿费以当季作物的产值计算,无苗不补

偿。其补偿标准为:常年固定蔬菜基地每亩 0.1万元 (大棚菜地按

实调整),水田每亩 0.07万元,旱地每亩 0.05万元。柑桔园盛果

每棵 30-50元 、幼果每棵 10元 ,如按种植面积计算的,柑桔树每

亩最高不超过 70株。其他果园补偿标准见附表 4。

(五 )林木补偿费

1、 林木零星的,按棵大小补偿,标准以树木胸径确定,胸

径以树木离地 1.3米计算 (附表 4)。

2、 林木成片的,按面积补偿,标准分别为树龄 15年以上的,

每亩 1500元 ;树龄 5-14年的,每亩 1000元 ;树龄 4年以下的,

每亩 50o元。

(六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1、 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仓库、灰铺、猪栏、晒场、水坭

预制场等建筑物按有关规定执行。

2、 粪坑、粪缸按口计算,粪池按容量区别每口补偿 100-200

元,如按立方米计算,每立方米 30元 ;粪缸按太小区别每口补偿
50ˉ100元。坑屋按实折价处理。

3、 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农田水利设施的补偿费按实际情
况和定额标准计算。

(七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征用土地公告颁布后抢种的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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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农作物、抢建的建筑设施不予补偿。

(八 )征地现场处理包干费标准分别为各项补偿费的 10%。

第十三条 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分配使用

(一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任何单位不得

截留或变相截留。

(二 )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

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

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进行统一安置的,安置对象又不同意

参加社会保险,补助费一次性发放给被安置人员,安置对象不再

享受政府和集体社会保险费用补助补贴。

(三 )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归赳

上附着物和青苗、林木的所有者所有。

(四 )征地现场处理包干费用于被征用土地单位处理承包广

零星漏项补偿和征地部门工作费用。

(五 )征地补偿费实行专款专用,用 于被征地农民参加社雀

保险、发展生产,不得列为集体经济债务清欠资金,征地补偿萝

可以按规定标准补偿到户或提留一部份作集体经济组织用于社雀

保险。

第十四条 因工程施工等需要临时用地的,经批准后,要才l

据临时用地影响范围,按原地类年产值逐年补偿。使用期满后,

即恢复土地原状,退还给原使用单位,并增付一年补偿,弥补JV

复后造成的减产。各类土地年产值标准按本办法第十一条执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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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滩坑水电站等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征用

土地,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征用土地
“
农转非

”
指标按

“
人口与耕地面积比”

办理, “
人 口与耕地面积比”

以行政村为单位,由县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县公安、粮食、统计等部门,每年审定一次。

第十七条 依法及时支付征地补偿费用。征地补偿费用没有

足额到位前,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拒绝交地。征

地补偿费按规定到位后,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不得拖延交地。

第十八条 建立被征用土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

险制度,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阻挠征
地工作和拒交土地的,由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

拒不交出土地的,由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二十条ˉ侵占、挪用、截留、私分征地补偿费用及有关上
地规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阻挠和破坏征地工作,妨碍土地管理人员依法
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J1.ˉ |1 ..

7IP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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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从事征地工1

的人员,在征地工作中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的,由 j

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2

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常年固定蔬菜基地是指经县.

以上主管部门批准的蔬菜基地;水田包括改园地、鱼塘。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颁布前的有关青田县城镇规划区内彳

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青田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附件:1.青 田县城镇规划征用土地补偿地段分类表

2.“ 区片综合价
”

补偿标准

3.土地补偿费标准;安置补偿费标准

4.青 田县征用土地树木、果木补偿标准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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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城镇规划区征用土地衤M劐也段分类寿

地段分类 镇 名 行  政  村  名

~米
^

鹤城镇 一村 二村 水南 泥湾 石郭上、下村

鹤城镇 油竹上、下村 雅岙 平演 小口东赤 土w二前仓 魁市 彭括

温溪镇 温溪、 学神 尹山头 汛桥 洲头 沙埠 塘里岙
~~∠
一 夭

山口镇 山口

鹤城镇 湖田 湖边 北岸
一

业

二 父

温溪镇 港头 高岗 小峙 寺下

鹤城镇 上岸 南岸 秋炉坑

温溪镇 大洋下 周岙 沙门 呈岙 西湖

船寮镇 徐岙 姜岙 大洋
船寮 黄言 洪府前 赤岩

东源镇 东源 红光!武陵

高湖镇 高湖 东三

腊田镇 龙山头 高坟岗 石塔
腊口 石帆 虞宅

海口镇 海口 高沙 界阜 泗洲埠

仁庄镇 仁庄

鹤城镇 麻宅

温溪镇 温溪新村

船寮镇
ll 白岸 滩头

舒庄 康畈 大路 王巷 仁丿

高湖镇

东源镇 项 村 五星

腊口镇 西武头青竹
武埠 夕畔 浮弋

海口镇 南岸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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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 地 补 偿 费 标 准
单位:万元/亩

地 类 一类片区 二类片区 三类片区 四类片区 五类片区

常年固定

蔬菜基地
3.50 3.325 / / /

水 田 2.40 1.71 3 1.275 1.20

旱地 1.80 1.425 1.35 1.275 1.20

山园地 2.07 1.44 1.08 0.81

林地 1.98 1.425 125 0.825 0.60

农田水利

用地
2.40 1 7 1 1 3 5 1.|275 1.20

养殖水面 2.40 7 1.35 1.|275 1.20

建设用地 2.40 1.71 1.35 1.275 1.20

未利用地 0.84 0.60 0.60 0.60 0.60

安 置 补 偿 费 标 准
单位 力 兀 /田

五类片区四类片区一
04

二 矢 片区一 兴
一

人
片区

一类片区地 类

4.555.25常年固定

蔬菜基地 0.601.051.502,343.60水 田 0.601.051.501.952.70旱地
0.601.051.502.343.60农田水利

用地 0.601.051.502.343.60养殖水面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 12 -



地 类 一类片区 二类片区 三类片区 四类片区 五类片区
8.75

7.875
常年固定

蔬菜基地 (132元 /m2) (118元 /的 /
/

6.oo
4.o5

2.85
2.325(90元 /m2) (60· 7元 /m2

9)

-42·
7元 /m2) (34· 9元 /m勹 (27元

/m勹4.50
3.375

2.85
2.325

I.80(67· 5元 /m2) (50· 6元 /m2 ) (42· 7元 /m2 ) (34 /
/一兀

Q
'

2.o7 (27元 /m2)
1.8o 1.44

I.08
0.81〓

匕
一
73

/
/

(27元 /m2) /
/一兀

●

Z

r
`
 

一 m
/
/一兀

9
乙‘

υ

1.98
(12· 1元 /m2)

1.425
0.825

0.6o(29· 7元 /nf) 一r
匕

一
72

'
△

/
/

/
/一兀

ο

' (12· 4元 /m2) 一兀 /m
n
'

6.00
4.05

2.85
2.325(90元

/m2 ) (60· 7元 /m2 ) (42· 7元 /m2
`
`

(34· 9元 /m2 )6.00 (27元
/m2 )4.05

2.85
2.325(90元 /m2) (60· 7元 /m2) (铉 7元 /m2) (34· 9元 /m2)2.40 (27元 /m2)

1.35
1.275

-36元 /m2) 1.20(25· 6元 /m2 ) (20· 2元 /m2 ) 一兀
/
/

n
冫

0~84 一r
乜

一
7

o
o /m2)0.6o

0.6o
0.6o(12.6歹

己/m2) 0.6o(9· 0元 /m2) (9· 0元 /m2) (9· 0元 //rl12) (9· 0元 /m2)

雾
:弓 C  037

附表 3

“
区片综合价

”
补偿标准

单位:万元/亩

^ˉ 13__

水 田

1.80

旱地

山园地

1.125

I.80

养殖水面

1.80

1. 7I

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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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青田县征用土地树木、果本补偿标准

备 注

1、 含水杉、柳杉、泡桐

2、 17cm以上不补

17Gm以 上不补

单价 (元 )
单 位

等 级
品 种

株5cm以 下
1-3

5-9 cm
3-6

株9-16 Gm

杉 木

株5cm以 下
0.5-1.5

株5-9 cm
1.5-3

9-16 cm

松 木

1-5
株5cm以下

5-10
株5-9 cm

21cm以 上不补

10-20
株9-16 cm

樟 木

含雷公竹、石 墨竹五株折合

一株毛竹

竹 ,

1-5

毛竹
5— |25

丛
水竹

浴
本

+
△

5cm以 下
o.5-1

株5-10 cm

灌木林参照执行

1-2
10-21 cm

1-10
株已投产

油茶树

茶叶
林

桑树

未投产
含千年桐、乌柏

5-15
已投产三年桐

已投产

未投产
含桃、葡萄、梨、枇杷

30-50
投产

朱投产
柚、杏等

50-100
株已投产
林

未投产
50-300

— 14 ˉ̂

株

1-5

林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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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 土地征用 办法 通知
′I'

运 : 市国土资源局,市府办,县委各部门, 县人大常丞 入
少′ z【 、

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18日 印

~— 15__

办公室
2003-年】7

青田县人 民政府




